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

关于申请 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公共选修课开课的通知

教务通知〔2023〕07 号

为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，特别是加强和改进学院美育工作，逐步完

善学院美育课程体系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现将本学期公共选修课（以下

称“公选课”）开课申请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课要求

1.公选课内容要积极向上，知识丰富，符合学生学习需要，以培养和提高

学生的文化素质、科学素质、法律意识、审美情趣以及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

能力等为教学目标。

2.公选课重点开设以艺术课程为主体的美育课程，涵盖《艺术导论》《音乐

鉴赏》《美术鉴赏》《舞蹈鉴赏》《戏剧鉴赏》《电影鉴赏》《戏曲鉴赏》《书法鉴

赏》八门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。

3.公选课应有完整的课程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，明确的课程内容、教学目

标与任务等，有教学参考书或适当的教学参考资料。

4.公选课总学时一般为 16学时，原则上不超过 32学时。

5.公选课选课人数不足 30人的，将取消开课。

6.上课时间一般为周一至周五的第 7-8 节、第 9-10 节，周六日全天。

二、申请程序

1．申请开课的教师按照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关于制定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的

地址：河北省沧州市黄河西路 49 号 邮编：061001



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制定课程教学大纲，撰写授课计划，明确课程基本信息、

教学目标与任务、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、考核方式、教学参考书或参考资料等。

2．申请开课的教师填写《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》，经所在部门或单位同

意后，于 2023 年 3月 6日前将《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》和课程教学大纲、授

课计划交至教学科。

3．公选课经教务处审定批准后予以开课。公选课课表由教务处统一编排，

各教学单位负责组织学生选课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.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

2.课程教学大纲

3.授课计划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教务处

2023 年 02 月 28 日



附件 1：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

学年第 学期

部门或单位 开课教师

学历及专业 职 称

课程名称
选课面向专

业及人数

课程类别 □人文社科 □自然科学 □艺术与体育 经济管理 其他

课程学时 总学时 ，其中：理论学时 、实践学时 课程学分

教学参考书

或参考资料

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

1.

2.

……

场地类型 □教室 □室外场地 专用场地（机房、实验室等）其他

课程简介

部门或单位

意 见 签字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意 见 签字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此表一式二份，教务处、开课部门或单位各一份。


